
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 

（2023）闽 04 破申 29 号 

 

申请人：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梁

溪 区 黄 巷 新 村 58 号 201 室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20200724449831L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柳兰秋，总经理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涛，北京市盈科（无锡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 

被申请人：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三

元 区 徐 碧 一 村 66 幢 14 楼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5040072422187XP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林光耀，董事长。 

2023 年 10 月 8日，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以福建宇通工

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福建宇通工贸

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听证会，

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就该申请向本院提出异议，认为福建宇通

工贸有限公司尚在经营，具备还款能力，不符合破产清算受理条

件。 

本院查明： 

一、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11 月 15 日经福建省

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

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：2116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销售化工

产品（按许可证内容经营危险品）、建筑材料、五金交电、机械

配件；收购农副产品；苯、甲苯生产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）。(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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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二、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与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、三

明市玉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、三明市华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、林

光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 2017

年 2 月 13 日作出（2016）苏 0204 民初 1911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

决：一、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、三明市华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
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价款

1269135.92 元，并按年利率 6%计算，赔偿自 2016 年 1 月 31 日

起至本院判决价款给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损失；二、林光耀对福

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、三明市华宇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第一项判

决义务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三、驳回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

其余部分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17370 元、财产保全费 5000 元、

公告费 303 元，以上合计 22673 元（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已

预交），由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、三明市华宇化工贸易有限公

司、林光耀共同负担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直接支付给无

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。 

由于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、三明市华宇化工贸易有限公

司、林光耀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2017 年 12 月 18

日，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向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17）苏 0213 执 3899 号，在首次执行中，

共计执行到位金额 0 元。2021 年 2 月 20 日，江苏省无锡市梁溪

区人民法院根据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立案恢复执行。

因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位于三明市三元区小蕉桐仔窠的房屋

及三元区列西街道小蕉村工业用地由其他法院首先查封，江苏省

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已轮候查封。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名下

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亦未提供福建

宇通工贸有限公司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，故江苏省无锡市梁

溪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。 

本院认为：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享有对福建宇通工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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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的到期债权，本院予以认可。经审查，福建宇通工贸有限

公司名下尚有未处置的房屋、工业用地等不动产，不存在财产不

能变现的情况。福建宇通工贸有限公司所在地区政府表示该企业

于 2022 年引入省外客商投资建设资源再生利用环保项目租用经

营初见成效，产生的效益已逐步偿还债权人及用于厂里正常运

转。故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福建宇通

工贸有限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

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故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福建宇通

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对无锡华新昌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不予受理。 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

民法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审  判  长  郭      婕 

审  判  员  孙      斌 

审  判  员  吴  青  华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

 

 

法 官 助 理  邓      琳 

书  记  员  詹  文  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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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条文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 

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 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

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 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作

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，

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 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人

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申请人对裁

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

上诉。 

 


